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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度业绩快报与 2015 年度报告差异的致歉公告 

 

     

 

 

 

 一、业绩快报情况  

（一）业绩快报期间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快报情况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2月 29 

日披露了《2015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2016-003），预计 2015年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 亿元（未经审计）与已披露的 2015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58 万元相比减少 93.14%。  

二、2015 年年度报告与业绩快报情况  

在 2016年 2月 29日公告的 2015年度业绩快报中，公司披露 2015年度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56 亿元（未经审计）。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15

年度实现经审计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758万元。公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度业绩与业绩预告和业绩快报有较大差异 

三、形成差异的原因：  

本着谨慎性原则，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进行年终审计

时，在核级材料销售确认和特种产品收入进度确认的判断方面与公司产生分歧。 

1、核级材料项目（涉密项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审计程序后，其采取谨慎的会计确认原则认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业务所对应的产品尚未移交至最终客户，按照公司重

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收入）“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货方，并不再对该商品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效控制，

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确认为收入的实现” 销售收

入确认原则，于 2015年 12月 31日不予确认。 

2、特种产品项目（涉密项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履行审计程序后，其采取谨慎的会计确认原则认为：该项

在产品未得到客户的确认，不符合“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这条原则，

不予确认。 

    公司经研究后同意会计师的调整建议。以上调整事项主要是因为公司与会计

师对会计估计确认的不同理解，由于相关事项的特殊性，无法进一步取得收入确

认证明，最终采取谨慎性处理。 

公司董事会就 2015 年年度报告与已披露业绩快报出现业绩差异向广大投资

者致以诚挚歉意，公司将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及与中介机构

的沟通，以防止因各方对会计核算的理解差异而导致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公司严格按照《年度报告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责任认

定 ，对本次年报信息披露差异的主要责任人给予公司通报批评的处罚，同时加

强培训以提高业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准，加强同中介机构的业务沟通，加

强监督和复核工作，切实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将以此为戒，今后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涉及专业问题及时跟监管机构和中介机构沟通，

保证日常运营规范运作，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并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 月 11日          




